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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闽残联康复 〔２０２２〕９３号

转发中国残联等１７部门关于组织开展第六次

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残联、网信办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人社局、生态
环境局、交通局、卫健局、应急局、广电局、市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,平潭
综合实验区残联、宣传与影视发展部、社会事业局、公安局、党工委政
法工作部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、交通与建设局、综合执法与应急管
理局、工会、团委、妇联、厦门市通信管理局、各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: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是全国第六个残疾预防日,习近平总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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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调 “要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”.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残疾预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

策部署,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,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,以

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,中国残联、中央网信办等

１７部门决定联合开展第六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.现将中

国残联、中央网信办等１７部门 «关于组织开展第六次残疾预防

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»转发你们,请对照 «福建省贯彻 ‹国家

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›实施方案»工作职责,

结合实际抓好落实.

请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残联及时做好第六次残疾预防

日宣传教育活动总结,收集整理相关图片、视频等资料,于８月

３１日前报送到省残联.邮箱:４５１５５８７４８＠qq􀆰com ;联系人:

洪芙蓉;联系电话:０５９１—８７６６８５３７.

　　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 中共福建省委网信办 福 建 省 教 育 厅

　　福建省通信管理局 福 建 省 公 安 厅 福 建 省 民 政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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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司 法 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和 社 会 保 障 厅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福 建 省 总 工 会 共青团福建省委员会

福 建 省 妇 联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９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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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第六次残疾预防日

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联、网信办、教育

厅 (委、局)、通信管理局、公安厅 (局)、民政厅 (局)、司法

厅 (局)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(局)、生态环境厅 (局)、交通

运输厅 (局、委)、卫生健康委、应急管理厅 (局)、广播电视

局、疾控局、工会、团委、妇联: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是全国第六个残疾预防日.习近平总书记

强调 “要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”.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残疾预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

策部署,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,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,提

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,加快 «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

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» (以下简称行动计划)实施,以实际行动迎

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,中国残联、中央网信办等１７部门决定

联合开展第六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.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:

一、活动主题

普及残疾预防知识,建设健康中国.

二、活动时间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 (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延长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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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宣传重点

(一)着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预防工作的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充分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

以来,残疾预防工作取得的新成效、新变化,生动展现党和政府

对人民健康、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关心、重视,促进形成同心协

力开创新时期残疾预防工作新局面的良好氛围.

(二)着力宣传解读行动计划.全面准确宣传、解读 “十四

五”时期残疾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、目标、任务和要求,重点做

好行动计划提出的残疾预防知识普及等五大行动宣传、推广,进

一步以扎实有效的措施贯彻实施好行动计划.

(三)着力宣传普及残疾预防知识.聚焦残疾预防核心知识,

重点面向儿童、青少年、新婚夫妇、孕产妇、婴幼儿家长、老年

人、高危职业从业者、伤病者、残疾人等人群,加强遗传和发

育、疾病、伤害等致残因素防控知识和残疾康复知识的针对性宣

传,大力提升公众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.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.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充

分认识开展好第六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,主动

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.残联

组织要发挥牵头作用,及时研究制定本地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

动方案,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组织实施.网信、教育、通

信管理、公安、民政、司法行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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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、交通运输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广播电视、疾控、工会、

共青团、妇联和残联组织要依据行动计划任务分工,充分利用残

疾预防日宣传契机,主动开展好主责工作领域的宣传教育活动.

(二)多措并举,力求实效.各地要紧紧围绕第六次残疾预

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主题,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,着力

聚焦重点宣传内容,广泛开展主题鲜明、形式多样的宣传、科普

活动.要组织各类新闻媒体开展残疾预防日宣传报道.要发动专

业机构、学术团体等举办专题讲座,发放科普资料,开展咨询、

义诊等,因地制宜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.要创新传播手段、传

播形式,紧密围绕新版残疾预防核心知识,创作生动、有趣的宣

传品,刊播公益广告,积极为基层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持.

(三)统筹安排,整体推进.各地要以组织开展第六次残疾

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,切实抓好行动计划的贯彻实施.要

进一步建立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,做好本地残疾预防行动计划的

制定和组织实施.要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,进一步加大投入,完

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保障条件,提升关键环节、重点领

域的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.要积极支持全国残疾预防重点联系地区

加强残疾预防科技创新与先进技术示范应用,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.

各省 (区、市)残联要及时收集整理本地残疾预防日宣传教

育活动开展情况,将活动总结和新版残疾预防核心知识相关宣传

品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前报送中国残联.中国残联将开展评审,

择优选择各地提交的宣传品进行展示、推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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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１􀆰 “残疾预防日”宣传口号

２􀆰残疾预防核心知识 (２０２２版)

中国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
中 央 网 信 办

教 育 部

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

公 安 部

民 政 部

司 法 部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生 态 环 境 部

交 通 运 输 部

卫 生 健 康 委

应 急 管 理 部

广 电 总 局

国 家 疾 控 局

全 国 总 工 会

共 青 团 中 央

全 国 妇 联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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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“残疾预防日” 宣传口号

１􀆰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.

２􀆰普及残疾预防知识,建设健康中国.

３􀆰重视残疾预防,关爱生命健康.

４􀆰做好残疾预防,享受健康生活.

５􀆰残疾预防,从我做起.

６􀆰残疾预防,人人有责.

７􀆰学习核心知识,增强残疾预防能力.

８􀆰努力实现残疾人 “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的目标.

９􀆰加强残疾康复,提升残疾康复服务水平.

１０􀆰实施 «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»,维

护全民健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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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残疾预防核心知识

(２０２２版)

一、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

１􀆰积极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健康婚育指导.

２􀆰有计划怀孕,主动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.

３􀆰远离烟酒,远离有毒有害物质,孕育健康宝宝.

４􀆰孕早期不偏食,科学补碘补叶酸,合理控制体重.

５􀆰预防孕早期感染,孕期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.

６􀆰定期接受孕产期保健和产前筛查.

７􀆰积极接受新生儿疾病筛查和访视.

８􀆰密切关注儿童生长发育,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.

二、疾病致残防控

１􀆰合理膳食,均衡营养,少油、少盐、少糖.

２􀆰坚持有氧运动,注重吃动平衡,避免超重与肥胖.

３􀆰不吸烟少喝酒,远离二手烟.

４􀆰关注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变化,做好自我健康管理.

５􀆰定期体检,及早发现疾病,及时就诊,规范治疗.

６􀆰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,及时接种疫苗,预防传染性疾病.

７􀆰保持心情愉悦,有心理问题及时寻求专业人员帮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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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􀆰爱护视力、保护听力,避免视力和听力损伤.

９􀆰保护生态环境,避免环境污染损害健康.

三、伤害致残防控

１􀆰悉心照护儿童,预防坠落、道路交通事故等伤害.

２􀆰营造安全家居环境,加强平衡锻炼,预防老年跌倒.

３􀆰遵守交通法规,安全文明出行,预防交通伤害.

４􀆰购买合格产品,按说明书正确使用.

５􀆰遵守安全生产规程,做好职业防护.

６􀆰学习掌握防灾减灾、避险、逃生及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.

四、康复服务促进

１􀆰尽早开展伤病康复,避免残疾发生,减轻残疾程度.

２􀆰树立信心,坚持系统规范康复治疗.

３􀆰及时适配并正确使用辅助器具,提高生活质量.

４􀆰勇敢面对残疾,主动融入社会.

５􀆰家属积极参与,全面介入康复过程.

６􀆰尊重差异,平等接纳残疾人.

７􀆰爱护无障碍设施,主动为残疾人提供便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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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９日印发


